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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进步与问进步与问进步与问进步与问题题题题 

 最近，深圳市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在个人自荐和组织推荐的基础上，由全委会差

额推荐、组织部门差额考察、常委会差额酝酿、全委会差额票决“四个差额”的方式选拔 8位

正局级干部。这是依据《2010―2020 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而采取的做法，

其特点一是全委会在选拔任用中起到重大作用；二是层次高，即竞争的都是正厅级职位，而

以往最多是竞争副职岗位；三是既有组织推荐，也鼓励个人自荐，真正扩大了用人初始提名

权。上述做法可以理解为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有步骤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行为。 

 

  全委会权力的回归与党内权力体系的民主化改革全委会权力的回归与党内权力体系的民主化改革全委会权力的回归与党内权力体系的民主化改革全委会权力的回归与党内权力体系的民主化改革 

 

  深圳的做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全委会在整个公开选拔干部中可以差额推荐人选，并

且差额票决。凡是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正厅级职位的初始提名权，一般不在全委

会手中，上级主管领导和常委会在决定其任用方面起主导作用。初始提名权的改革，是党内

权力体系回归党内权利主体的体现形式之一。 

 

  党员是党内的权利主体，但由于社会分工、组织管理的缘故，党组织的权力只能由党员

授权的机构和人员行使，而党员直接授权、委托的便是由党代表构成的党代表大会。党章明

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

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

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是由授权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关系。但在实践中，党的委员会由于人

数较多、不经常开会等原因，其权力的行使往往由各地常设机构——常委会代行。党委最主

要的两项职能——出主意、用干部，亦往往由常委会决定。常委会由执行党代表大会和委员

会决议的机构，事实上演变成为党内的各级决策机制的核心，形成了客观上权力过于集中的

党内领导体制。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对全委会与常委会关系进行了调整，恢复和发展了 1938年党的

六届六中全会的思想，明确规定常委会向全委会汇报工作并接受全委会监督，取消了书记办

公会。各地方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上海闵行全委会真正成为决策主体，多个省份全委会

票决干部等等。但是，从宏观层面来讲，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依然没有理顺，对常委会特

别是“一把手”监督难依然存在，全委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常委会特别是当地“一把手”的个人

素质及其对全委会重视的程度，这本身就是非正常现象。说到底，真正发挥出全委会作用，

需要正视党内权力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即权力结构中民主含量不足，形成少数人手中权力过

于集中的现象。 

 

  增加党内权力结构民主含量，可以有两条出路：一是权力结构进行大的调整，如党代表

大会常任制。但因其在实践中问题较多，争议较大，因此目前只是在基层试点。二是全委会

制度改革，使全委会在决策、用人中充分发挥作用。初始提名权由全委会决定，这是很重要

的环节，是全委会作用的真实体现。而且，全委会决策，全委会票决，由于其人数适中，既

可以防止因人数太多产生过重的行政成本，又可以防止少数人操控决策，有积极意义；既是

典型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当下改革的目标之一。 

 

  当然，全委会决策、用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全委会人数较之常委会多数倍，但也因其

“多”带来一定问题，比如，委员们在决策中对某些不熟悉的领域无法进行有把握的判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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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任用干部中对拟任人选不熟悉，只能通过看材料、现场听述职、现场答辩等途径来了解情

况。但是，就其正面作用而言，远大于其局限性，是对常委会的一种制约。 

  差额选拔制度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民主化科学化差额选拔制度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民主化科学化差额选拔制度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民主化科学化差额选拔制度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民主化科学化 

 

  深圳的改革突出了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改革的重点之一。 

 

  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针是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向是科学化、民主化、制度

化。由于各类岗位的职责、特点不同，科学化与民主化同样重要。什么岗位需要差额，什么

条件下需要差额，这不仅仅是民主问题，更是科学化问题。 

 

  其实，差额并非一定是民主的，比如，过去很多地方流行的指定“被差额”人选（或曰“陪

选”）的做法，实际上与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 

 

  在真正的民主选举中，是无所谓差额的，因为，民主选举的候选人，只要符合特定条件，

都可以依据合法形式成为候选人。至于谁能够选上，取决于选举人的大多数选票。即使在中

国社会基层实行的村民直选和某些乡镇领导干部直选试点，也无所谓差额，组织推荐、群众

联名推荐甚至个人自荐，都可以成为候选人。因此，不能够泛泛地谈差额，需要有界定：什

么类型的干部实行差额。 

 

  选拔任用干部的方式很多，但无论多少种方式，都可归纳到两大体系中：选举制与任命

制。民主选举是有边界的，这里包含了二个方面的边界：一是选举的适用范围是有边界的，

并不是所有的岗位都适宜于选举。一般说来，代表大会制、委员会以及负有政治责任的行政

首长（如市长县长）需要选举，政府的部长大多是享有组阁权的政党提名议会通过。而专业

性技术性干部不需要选举，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产生。现在一些职能部门的内设机构搞民主推

荐，受到单位内部风气、内部利益关系的制约，效果有很大差别。此外，在职能部门，管理

者与被管理者虽然有根本利益一致的一面，但也有利益冲突的一面，如严格管理势必引起某

些被管理者的不满，因此，职能部门“内部人”选举不一定合适。选举与任命的边界搞混了，

就容易产生冲突与不满，并进而怀疑选举制的正当性、合理性。二是民主选举制度的功效是

有边界的。这个边界一方面以利益为制约，在不同群体利益争端很大但又没有很好地整合的

情况下，选举结果未必公正；另一方面受到规则的制约，即规则是否具有科学性。没有科学

的规则，民主选举也可以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使民主制度本应具有的功能不能转化为实际

效力。任命类干部主要是职能部门的内设机构、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岗位，为了确保办事

效率以及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上级提名、任命。而上级提名，从全世界来看，并不一定要

差额。 

 

  但是，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并非

个别案例。为了防止领导者个人决定用人事项，为了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差额选拔任用

干部就是中国特有条件下渐进式改革的一种选择。 

 

  现实中的差额选举、差额推荐往往针对两类人员，一类是原本需要选举的干部，由于群

众没有提名权，只能由组织推荐。组织为了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多地体现民意，提出

差额推荐候选人名单。二是原本不需要选举，只需任命的干部，有的是组织提出差额名单，

再进行民主测评等等环节，有的直接由群众通过民主测评方式差额推荐出候选人，再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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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进行考核等一系列程序，最后任命。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的首要条件是分清两类不同干部的权力授予方式、权力来源。划清

这个边界，再谈差额。 

 

  第一，对于选举类干部，不存在差额问题，就是扩大提名权的问题。组织提名、群众联

名、党代表联名提名均可，个人自荐亦可。在真正扩大提名权，提名主体多元的前提下，候

选人即使是单一的，也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反之，如果提名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么，即

使是差额比例较大，人们也同样认为不是真正的民主。 

 

  第二，如前所述，对于任命类干部，原本不需要差额，但是在当下特定历史阶段，作为

一种扩大民主、提高选拔任用干部工作公信度的举措，差额推荐有其合理性。在这一基础上，

可以上级差额提名、差额推荐等等，再经过其他程序任命。但差额不是形式、不是作秀，不

能够“陪选”，这就需要群众参与，了解民意。同时，鉴于职能部门内部的复杂性，既重视票

数又不唯票就是合理的。 

 

  换句话说，笔者认为，差额推荐适用于任命类干部，对于扩大行政序列干部选拔任用中

的民主元素有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竞争机制，但不可滥用。这也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

环节，但最终能否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选拔任命类干部的主导制度，还要进一步检验制度本

身的科学性如何。 


